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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F_A5_E8_AF_86_E4_c36_53246.htm [内容摘要]文章对无

形财产（知识产品）的概念特征进行阐述之后，指出我国婚

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考察了无形

财产权的取得即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理

论依据之后，提出了完善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基本设想：确立

知识产品的概念，并将知识产品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同

时针对知识产品这种无形财产的非物质性和不可分割的特点

，提出了以推定分割法来解决离婚诉讼中无形财产（知识产

品）的分割问题。 [关键词]无形财产、知识产品、夫妻共同

财产制、推定分割 我国婚姻法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采取约定

财产制和夫妻共同财产制相结合，即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约定或者约定无效的以外，均属夫妻共

同财产。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列举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其中包括知识产权的收益。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收益指的

是由行使知识产权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如一方发表了作品，

已取得的稿酬，这已是由货币等物质为表现的有形财产，其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为应有之义。但对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已完成但还未获得经济利益的智力创造成果

，如一方虽已取得了某项发明专利，但尚未实施或许可他人

实施；或者已完成了某项发明，尚未申报或正在申报专利权

，在离婚后方取得专利权的；或者某件文学、艺术作品已经

完成尚未发表或尚未许可他人使用等等，均没有现实的经济

收益，但并不等于这些智力创造成果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对这些创造成果应如何定性和定义，其蕴含的无形财产是否

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在离婚时如何处置来处理未作规定

，给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均造成了障碍，必须即时加以清除

。 一、无形财产的概念及特征 （一）无形财产的概念无形财

产是相对于有形财产而言。本文所论的无形财产专指基于人

类智力的创造性劳动所产生的智力成果，法律赋予作者或发

明者就其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就是无形财产权，亦

称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产生于18世纪

的德国，德文Eigen tum，原意即为“财产”或“财产权”与

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中的Property同义。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公约》第三条第八款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之

一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第一

部分第一条之规定，知识产权包括：①版权与邻接权（与文

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②与表演艺术家表演活

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作品有关的权利）；③商标权（与商

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的权利）；④工业

品外观设计权（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⑤专利权

（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⑥发

现权（与发现有关的权利）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

国）均已对上述定义表示接受。知识产权也已成为国际上通

行的法律术语。 与此相关的是，对知识产权的所保护的智力

成果这一无形财产，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概念，这对

于立法、司法及法学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立法方

面，《世界知识产权公约》、《Trips 协议》、1883年《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

约》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公约以及我国《民法通则》



和其他知识产权部门法律都采取分而叙之的办法，仅列举了

其保护范围，没有对知识产权的客体作概括性的定义和说明

。在学理方面，前苏联法学家曾试图将其统其为“创作活动

的成果”[1].我国大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智力成果”。以上

均没有概括出智力性创造成果的共同本质的特征。前苏联学

者的所称的“创作活动成果”，容易使人拘限于著作权客体

即创作作品的理解，没有涵盖所有智力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而我国多数学者所持的“智力成果”一说，则片面强调和夸

大了这种客体的精神属性，而忽略了其商品性质和财产价值

。概念的缺失不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不

便，也给婚姻法领域对这一无形财产的正确定位和把握带来

理论上的障碍。仅值得庆幸的是学界对此问题有着清醒的认

识，并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吴汉东等教授曾将其概括为

“知识产品”，其理由是：一、我国《民法通则》把知识领

域中所取得的一切民事权利统称为知识产权，而没有采用智

力成果权的说法；二、“知识产品”概括出了知识形态产品

的本质涵义，强调这类客体产生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

领域，是人类知识的创造物，表现了它的非物质性。同时知

识产品的内涵，突出了它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和财

产性质，准确反映了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内容[2].笔者认为人类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知识

产权的客体概括为“知识产品”，把握了智力成果作为人类

劳动之一的脑力劳动的产物这一本质特征。凡人类劳动的结

果，都可以称之为“产品”，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产品”一词反映了这一客体所蕴含的价值和财产内容。在“

产品”前冠之以“知识”两字，表明了这一产品是人类脑力



劳动的产物，指出了它的非物质性和精神属性。因此，笔者

认为这一概念都是可取的，故笔者倾向于此，在后面的论述

中知识产品和无形财产两个概念通用。 （二）知识产品的种

类及商品属性 我国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知识产品，根据其商

品属性的不同，可以概括地分为三类：一是技术产品。即根

据自然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经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

和技能。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科学成果是关于

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二是文学艺

术作品。指文学艺术领域里以不同表现形式出现的作品，包

括文学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舞蹈作品，美

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

品设计图纸及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结构的图形或

者模型，计算机软件。三是商标。指用文字、图形或其组合

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标志，包括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 知识

产品，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的观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都

能创造价值。简单地划分，脑力劳动创造知识产品（无形财

产），体力劳动创造实物产品（有形财产），但实际并非如

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脑力劳动和技术因素在社会生产中所

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某些社会劳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如信息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形成在质上区别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与此相适应智力劳动产品也才取得了不

同于体力劳动实物产品的形态，如技术发明、信息、技术秘

密等。因此，我们说脑力劳动实际上只是对传统劳动形式中

某些因素的发展，而知识产品实际上只是人类一般劳动产品

中相对独立的一种形式，同样凝聚人类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



，具有价值。 其次，知识产品同体力劳动产品一样都具有一

般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是知识产品作为知识产权客体，并能

够为国家机构依法确认的前提。如各国工业产权制度都要求

知识产品至少应具有实用性，各国著作法要求作品具有创造

性。 因此知识产品同实物产品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能

为权利人占有，使用并取得财产利益，这说明知识产品本身

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因而构成所有权的客体，从广义的物（

财产）概念来说，知识产品是一种无形物，故又称无形财产

，这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以至国际公约中都有所体现。我国的

立法也已采用，如1979年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

条规定，“合营企业方可以以现金、实物、工业产权等进行

投资。” 二、无形财产（知识产品）应否纳入夫妻共同财产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品本身在财产关系中也可

以作为一种客体物来占有或转让，从而无形财产权也是一种

所有权。既如此，知识产品理应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之一部分

。 1、知识产权的收益与知识产品 婚姻法第17条列举的夫妻

共同财产有5项，其中第3项为知识产权的收益。收益应是指

已经所得的经济利益，是以货币或其他物质形态为表现的经

济利益，如专利转让使用费或因重在科学发明获得的住房一

套的奖励，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有形的财产。这种表述和最

高人民法院1993年11月3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

财产分割的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2条3项：“一方或双方

由知识产权取得的经济利益。”如出一辙，并没有实质性的

改变。知识产品是一种创造，虽然它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具

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它首先表现为一件独立的精神产品，

从其价值的实现上来看，它的物质利益是可期待的而非现实



的，知识产品只有在被利用以后，如一部文学作品只有被发

表才取得稿酬，或许可他人改编成戏剧、电影才取得报酬，

一件专利只有被实施或许可他人实施才能获得经济利益。因

此知识产权的收益只是权利人使用和处分知识产品的结果，

是其行使知识产权之财产权利的体现而并非知识产品本身，

正如房屋租金之于房屋，利息之于存款一样，知识产品与其

收益是因与果的关系。其区别仅在于知识产权的收益是已经

物质化的有形财产，而知识产品是无形的。婚姻法将知识产

权的收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而并未将知识产品列入夫妻共

同财产加以考察，无异于否认了知识产品的商品属性和其作

为所有权的本质特性，从而将其收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也是

没有依据的。 2、知识产品应否纳入夫妻共同财产 从逻辑上

讲，知识产权的收益是知识产权人即知识产品所有人行使知

识产权某该权能（使用或处分）取得的经济利益，从而体现

知识产权人的收益权。而收益权是所有权的一项基本权能，

使用和处分该标的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显然是源于夫

妻双方对该标的共有权。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知

识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商品的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运动过

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观点：其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

为：GW（A、PM），⋯P⋯。W′⋯。G′。其中G代表货

币资本，W代表商品，包括A（劳动力商品）和PM（生产资

料），⋯。P⋯代表生产过程，W′代表生产出来的商品，G

′代表数量增大了货币。以知识产品的生产来考察，生产者

（或创作者），投入资本（G）购买仪器、设备、资料等生

产资料（PM）以及支付必要的学习、培训经费（A），进行

创作（⋯P⋯），生产出知识产品（W′），再使用或转让就



获得大于G的货币资本（G′）。G′也就是知识产权的收益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资本流转（生产过程）。作为夫妻一方

的创作者来讲其投入的货币资本G，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职

务创作的除外），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W′）当然也应属

夫妻共同所有，否则就有悖于资本运动和商品生产的目的，

尽管夫妻一方作为创作者投入了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

但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如学习、培训等智力投资（A）亦

是夫妻共同财产。况且立法已经确认知识产权的收益（G′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G′是知识产品（W′）的货币表

现，如果此时W′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在逻辑上是

荒谬的。 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质来看，夫妻共同财产制是

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归双方共同所

有，婚姻关系终止时对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制的基础是夫妻之间特殊的人身关系，因而也最能反映夫

妻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故成为大多数国家兼取的一种夫妻财

产制。我国采取的是所得共同财产制，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各方所取得的一切财产，除个人特有财产和有约定的

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知识产品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物，

从本质上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广义的财产分为有形财产和

无形财产），因而构成所有权或债权的客体，这是各国法律

和国际公约已经确认的事实，如果知识产品也是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然应归为夫

妻共同财产。 值得一提是：法律规定将知识产权只授予给知

识产品的创作者本人（职务作品或其他有约定的除外），无

形财产权的取得是基于权利人的脑力创造活动，权利人（作

者或发明者）的身份是智力创造这一事实行为的结果，又是



行为人取得无形财产权的前提条件。如文艺作品的作者因创

作行为取得著作权、商标的申请人因设计商标取得商标权、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发明人和设计人因设计、发明

取得专利权，故认为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性

质，这也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所有权的显著特征，知

识产权的人身权只属于创作者本人，这种权利一经授予，就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而它具有的财产权利中的各项权能却

能够转让和继承，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知识产品不能为共有

权的客体的可能性。正如在继承法律法律关系中，遗产虽然

为夫妻一方所继承，但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样，知识产权

虽然只授予作为创作者的夫或妻一方，但其财产权利仍应属

于夫妻共有。 综上笔者认为婚姻法只将知识产权的收益列入

为夫妻共同财产，而未将知识产品纳入其中，其原因在于漠

视了知识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人为缩小了物与财产的外延

，并且在逻辑混淆了所有权与收益权的概念，从而在立法上

背离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质要求，不利于对当事人特别女方

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为完善夫妻共同财产制，故建议：

一、从立法律上确立知识产品的概念，这一概念从价值的角

度而言，涵盖了“知识产权的收益”概念。二、对婚姻法

第17条第1款（3）项修改为：“一方或双方创作的知识产品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